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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粮农组织有关宣布并实施“国际年”活动的政策  

 

摘自理事会第一四四届会议（2012 年 6 月 11-15 日）报告 

40. 理事会批准 CL 144/13 号文件即“粮农组织有关宣布并实施国际年活动的

政策”中所提出的“关于宣布并实施国际年活动的政策”草案，该项政策见

[下文 ]。  

粮农组织有关宣布并实施“国际年”活动的政策 

主题的甄选标准 

1) 拟议的“国际年”主题应符合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主要宪法性文件

（如联合国宪章、粮农组织章程等）所列目的和原则。  

2) “国际年”应当处理所有国家或绝大多数国家优先关注的问题，并应当

有助于开展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3) “国际年”若得到批准，则涉及国际和国家层面的具体行动，预计在这

两个层面以新活动形式或对现有活动予以加强的形式提出大量后续行动。  

4) 两个“国际年”之间至少应间隔两年，主题相似的“国际年”之间应间隔

更长时间。大会只能要求一次宣布一个“国际年”。  

5) 只有在短期庆祝活动（一个月、一周或一天）不足以解决问题时才考虑

宣布“国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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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就同一主题已召开过世界会议，或者这个主题已受到国际广泛关注且已

制定有效计划推进其目标，则不应宣布为“国际年”。  

要采用的程序和其他必要条件  

1) 应当留出足够时间进行磋商，包括联合国大会在介绍提议后至少一年就该

项提议做出决定这一实际情况，以便考虑成员所表明的观点，且主管部门

能够对提议进行全面评估。  

2) 一般来说，“国际年”从宣布到开始实施需要两年时间。  

3) 只有在资金有保证（原则上是自愿捐款）且组织安排得到确认的情况下，

才能宣布“国际年”。  

4) 应当有效协调联合国组织和相关机构的活动，以产生合力，避免工作重复。 

5) 每个“国际年”的目标都应当会带来可识别的实际结果。  

6) 评价安排应当在准备阶段做出，成为每个“国际年”实施工作和后续行动

的一部分。 

 


